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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咨道套路消费投诉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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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财咨道是一家名为沈阳麟

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麟龙股份”）的

全资子公司，麟龙股份亦是一家新三板上

市企业。除财咨道外，麟龙股份还有许多

其他的子公司，但财咨道是这家新三板上

市公司营收的主力。

麟龙股份公告文件直言，公司收入大

部分来源于子公司财咨道的证券分析软件

销售和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客户在使

用软件产品时需要证券市场行情数据的，

子公司向客户提供行情信息服务，并收取

相应的数据费、服务费。据其最新公开的

财务数据，2023 年上半年总营收为 1.9 亿

元，其中证券分析软件销售及数据信息服

务贡献74%的收入，证券投资咨询服务贡献

26%的收入。

财咨道官网显示，目前公司主要经营

四大业务，分别是软件产品服务、投资顾问

服务、基金代销服务和金融视频服务。其

中最赚钱的软件产品服务又分为“股道”软

件系和“投资决策系统”软件系，两者均有

不同的收费等级，但核心卖点都是其声称

的特色指标，主要包括“四色谱”“量能饱和

度”“四量图”和“决策曲线”。

据麟龙股份介绍，公司软件由号称“国

内第一代技术分析软件总设计师”邱一平

操刀设计，而上述特色指标亦是由邱一平

提出。网上有限的公开资料显示，邱一平

是台湾人，上世纪90年代曾参与了中国股

市的第一代技术分析的软件制作，还出版

过《笑傲股林》《股往金来》等多部股市技术

分析书籍，这些书籍目前在一些电商平台

仍有销售。

邱一平早年投资七卡网络，该公司主

营炒股软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彼时，麟

龙股份股东朱荣晖、倪忠威、颜为民所控制

的公司是七卡网络炒股软件的经销商。此

后邱一平和朱荣晖等人建立良好关系，几

人共同看好中国炒股软件市场的未来，于

是共同出资成立麟龙股份。

从业绩看，麟龙股份2022年营收报4.7

亿元，同比 2014 年营收上涨 370%，净利润

亦从 2014 年的 4779.63 万元上升至 2022 年

的1.5亿元，增长率达到223.6%。值得一提

的是麟龙股份 2023 年上半年净利润报

7092.05 万元，这个成绩超过同期 58%的 A

股上市公司。

企业合规方面，麟龙股份称公司在

2011年7月前不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

格，为规范上述行为，公司于2011年7月收

购了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的麟龙投顾

100%股权，并对公司产品及销售分工进行

了调整。针对公司的整改方案，辽宁监管

局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并于2013年4月

认定公司销售具有荐股功能软件的整改情

况无异议。

主张退费却陷入维权难 荐股软件监管存漏洞

事实上，市场上有许多如财咨道这般的荐股软件，许

多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自己禁不住××公司诱惑

购买该公司荐股软件，但购买后按指示操作仍在亏钱，想

退费对方又不肯。有趣的是，这些帖子也成为一些法律咨

询公司招揽客户的场所。不过据记者了解，这些法律咨询

公司一般不会保证能帮消费者实现退费，只有实现成功退

费时才按比例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吴纬（化名）是这类业务的资深从业者，他向记者介

绍，市场上目前有 80 多家这类公司，都在证监会有合法

备案，消费者目前只能走协商路线，走法院诉讼是赢不

了的。记者进一步追问，一些公司通过夸大宣传的方式

诱导消费者购买或升级付费，明显已经构成违规，消费

者若有相关证据是否可以维权？吴纬表示，这只是监管

层面的处罚依据，并非消费者的维权依据，对方违规了，

消费者可以投诉，政府部门可以处罚，但是没有规定必

须退款。

一些公布的判例似乎支持吴纬观点。2013年，一名邱

姓消费者起诉上海益盟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邱某购买

该公司旗下的荐股软件益盟操盘手·领先版，但因后期按

软件“指导”方式购买股票导致亏损，于是请求法院判决软

件购买合同无效，益盟软件退回软件使用费。被告益盟软

件公司辩称，在使用协议中公司已明确益盟操盘手软件不

能保证用户盈利，也不承诺用户的投资不遭受损失。法院

最后驳回邱某所有主张，在判词中法院提到邱某所主张的

益盟软件公司对软件存在夸大宣传或虚假承诺等导致其

损失，并不属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范畴。

不过，上述判例也反映出当下解决荐股软件纠纷的尴

尬。法院判词中表示，由于传统“荐股软件”提供的信息服

务仅是客观反映软件预设程序在实时交易中的程序运行

结果，软件信息也附有风险提示，软件供应商在软件运行

过程中并没有能力对软件运行及其结果实施影响，故传统

“荐股软件”提供的服务并不属于《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九

条立法时规制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但现行“荐股软件”

普遍较传统“荐股软件”多衍生出了诸如“技术课堂”“技术

指导”等功能，该类功能往往变相存在软件供应商或其服

务人员对“荐股软件”消费者进行某类主观指导的情形。

荐股软件监管与投顾业务监管有一脉相承之势，2010

年证监会发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下称“投顾

业务规定”），该规定明确提供投顾业务的人员和机构应当

规范投顾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

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

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证券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

资建议，应当具有合理的依据。投资建议的依据包括证券

研究报告或者基于证券研究报告、理论模型以及分析方法

形成的投资分析意见等。

2012年，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对利用“荐股软件”从

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监管的暂行规定》（下称“荐股软件规

定”），促使监管机构开始规范“荐股软件”变相从事证券投

资咨询业务一事，并将销售和提供“荐股软件”纳入证券投

资咨询业务范围。荐股软件规定同样明确售卖荐股软件

机构不得对产品功能和服务业绩进行虚假、不实、夸大、误

导性的营销宣传，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者保证投

资收益。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客观、准确告知客户“荐

股软件”的作用，全面揭示“荐股软件”存在的局限和纠纷

解决方式。

比较两份细则可以发现，尽管监管机构将荐股软件纳

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范围，但相比于真人投顾并未对荐股

软件的决策依据有明确要求，同时，针对荐股软件机构若

违背相关规定应作何种处罚亦无明确标准。而对于真人

投顾，投顾业务规定明确若相关机构及从业人员违反投顾

业务规定，最高可责令暂停新增客户、责令处分有关人员，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丝敏曾发表文章指出，当下

荐股软件监管相比于真人投顾监管面临两大难题，其一，

主体识别仍然不够清楚，提供和销售荐股软件属于从事证

券投资咨询业务，但提供和销售者是不是投资者的受托

人，是否承担相应的信义义务，并没有规定；其二，参与设

计咨询行为前置程序的金融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法律

地位以及承担何种义务等问题，都缺少相应规定。文章认

为，需要通过规则内容的更新，将被虚置的责任落实到自

然人和机构主体，以防止责任失灵而损害投资者对于市场

的信心，并引致系统性风险。

业内人士 争议只能靠协商解决
荐股软件监管存灰色地带

财咨道母公司已登陆新三板
2023年上半年净利
超半数A股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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